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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评分标准
	评审内容
	分值标准
	评审标准

	商务部分
（共40分）
	投标报价
（10分）
	1.基准值：供应商最终有效报价的最低值。
2.计算得分：有效报价等于基准值得标准分10分；报价得分=基准值/供应商报价*10。（报价得分保留两位小数，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3.有效报价：通过初步评审并经算术修正的报价为有效报价。
注：评审委员会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设备及服务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审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审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申请处理。

	
	服务要求响应
情况
（20分）
	对供应商的商务要求响应程度进行综合比较评价:
第一档：响应全面，描述完备、细致，完全满足且部分优于采购需求的，得16（含）-20分；
第二档：响应较全面、细致，满足采购需求的,得12（含）-16分；
第三档：基本响应采购需求，但有缺陷或部分一般指标不满足需求的，得0-12分。
缺项得0分。

	
	相似业绩
（10分）
	近两年内，每具备1个与项目类似合同案例，得2分，此项最高得10分。
注明：需提供与用户签订的合同复印件。

	技术部分
（共60分）
	服务方案
（30分）
	根据投标产品设计理念、设计样图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审：
第一档：对本项目针对性强，产品设计创意新颖、设计图样、设计内容主题鲜明、效果简洁大方，完整、准确表达出项目内容，能完全满足招标人要求，得24（含）-30分；
第二档：对本项目针对性较强，产品设计创意合理、设计内容主题基本符合项目内容，基本满足招标人要求，得18（含）-24分；
第三档：对本项目针对性较弱，设计效果差、主题不明确，在满足招标人要求方面欠缺，思路欠清晰，得0-18分。
缺项得0分。

	
	项目人员配置
（15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项目实施团队的组织结构和人员配备优劣进行比较:
第一档：具备专业策划、设计、制作等团队；团队人员专业能力强，得12（含）-15分；
第二档：具备常规设计制作团队；团队人员专业能力较强，能够满足宣传品制作中的相关要求，得9（含）-12分；
第三档：具备普通制作团队，人员配置基本能够满足各项参数要求，得0-9分。
缺项得0分。

	
	售后服务承诺（15分）
	第一档：能够主动提供宣传策划、创意，及时调整修改宣传内容并根据执行情况适时做出调整，得12（含）-15分；
第二档：基本能够主动提供宣传策划、创意，及时调整修改宣传内容并根据执行情况适时做出调整，得9（含）-12分；
第三档：不能主动提供宣传策划、创意，调整修改内容配合不积极，得0-9分。
缺项得0分。

	合计
	100分
	　




